2016年度TOP期刊发文奖励金额及发票提供要求


	姓名
	TOP期刊发文篇数
	奖励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余军
	1
	10575
	重点学科

	何怀文
	1
	11750
	




请各位老师在自己的奖励额度内搜集 纵向项目发票，并尽量于2017年11月30日之前交给公法所助理沈广明（18368009181）。罗建明基金报销时可以采用的发票抬头必须为“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”，请务必注意。



附：奖励额度计算方法
每年的留本基金收益扣除6%的项目管理经费的数额，作为确定每年奖励额度的基础额度。
1、基础额度的75%用于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成员的TOP期刊的发文奖励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其他发展。其中，
（1）该部分数额的30%用于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科教师与学生的TOP期刊发文；每篇奖励数额根据该年TOP期刊发文总数平均。
（2）该部分数额的70%转入“十二五发展基金”部分，用于国家重点学科的其它建设。
2、基础额度的25%用于奖励光华法学院其他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TOP期刊发文；每篇奖励数额根据该年TOP期刊发文总数平均。

· 2016年度运作收益：50000.00元。经费卡号：103000-12201
奖励基础额度=50000*94%=47000.00
1.重点学科部分=47000*75%=35250.00
	  奖励金额=35250*30%=10575.00
		（其余24675.00转入“十二五发展基金”部分）
[bookmark: _GoBack]	2.其他师生部分=47000.00*25%=11750.00

